
抵制暴力流量！当虐杀动物成为流量工具，我们不能沉默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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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虐待动物成为流量密码，当血腥暴力化作牟利工具，互联网生态正遭遇一场“道德沙

尘暴”。从潘宏事件引发全网声讨，到抖音、快手等平台效仿者批量涌现，这些“暴力流

量博主”以“惩戒恶宠”为幌子，行虐杀取乐之实。这种突破法律底线、践踏文明良知的

畸形业态，不仅是对无辜生命的亵渎，更是对网络空间清朗秩序与社会公序良俗的公然

挑衅。而斩断这条暴力传播链的关键，就在我们每一次坚定的举报！每次举报都是对暴

力的抵制，对文明的守护！

2025年 1月，拥有 1600万粉丝的网红潘宏因直播给网红小狗“艾特”洗澡导致其死亡，陷入严重

虐狗争议。网友曝光其直播中存在强行捆绑狗狗、用棍子打狗、铁锹拍狗等暴力行为，且此前已

有托付其训练的宠物狗莫名死亡、用生鲜货车托运宠物导致多只狗狗生病死亡等争议事件。

尽管潘宏辩称狗狗因年老突发心脏病离世，但公众普遍认为其行为属于“假借饲养之名行虐待之

实”，本质是利用动物制造话题、收割流量。

事件发酵后，潘宏虽面临内容清空、演出取消的惩戒，但核心账号未被永久封禁，这种“罚而不

死”的处理方式，不仅引发公众对惩戒力度的质疑，更变相纵容了暴力流量模式的复制蔓延。

潘宏事件后，本应销声匿迹的暴力流量模式，在短视频平台出现规模化效仿。例如 IP定位河北、

自称唐山人的某抖音博主，完全照搬潘宏套路，将“惩戒恶猫”作为噱头：把猫置于陌生环境中，

使其在两只烈性犬的虎视眈眈下产生本能反抗，再将这种反抗定义为“恶”，随后纵容烈犬将猫活

活撕咬至死，并全程拍摄血腥过程发布。

 *点击查看大图

该博主的暴力行为不止于猫：对已经吓得夹尾尿失禁、蜷缩自保的狗，用夹狗钳恶意挑衅，在狗

发出恐惧惨叫后，以“反抗”为借口纵犬撕咬；对毫无攻击能力人工饲养的貉子，在无任何“惩戒”

借口的情况下，竟以“玩”为名实施伤害。

这些行为的核心套路高度一致：人为制造动物“过错”假象，以“惩戒”为道德遮羞布，通过主观故

意的暴力伤害制造血腥画面，最终实现流量变现，本质是利益驱动下的暴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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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些此类博主以“不违法”为借口标榜自身行为，却不知法律早已为网络行为划定清晰红线，而

“不违法”本就是公民应当恪守的最低道德底线。

《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》第二条明确网络暴力信息指“通过网络对个人或群体实施侮辱、诽

谤、威胁、谩骂、贬损损害他人人格尊严、散布仇恨歧视情绪等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信息”，第

十条禁止“制作、复制、发布、传播涉网络暴力违法信息”，第十七条严禁“利用网络暴力事件蹭

炒热度、推广引流”。暴力博主发布的虐杀动物视频，通过血腥画面散布对特定群体的歧视对立

情绪，完全符合网络暴力信息定义，其引流牟利行为已直接违反上述条款，构成违法违规。

中央网信办“清朗·2025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”专项行动中，明确将“虚构放大血腥暴力

情节”“炮制软暴力 ‘毒流量 ’”列为重点整治内容，此类虐杀动物视频完全契合整治范畴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三条规定，扰乱公共秩序、妨害社会管理，具有社会危害

性，尚不够刑事处罚的，由公安机关给予治安管理处罚。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办理利用

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五条明确将“网络空间公共秩序”纳入

该条款适用范围，暴力博主发布血腥内容挑动群体对立、引发公众恐慌，正是“扰乱公共场所秩

序”的典型表现，理应受到治安处罚。

虐杀动物行为若涉及他人所有的宠物，还构成对他人财产权利的侵犯。根据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

第八条及《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“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，应当承

担侵权责任”，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对他人造成损害的，行为人需依法承担赔偿损失、赔礼道歉等

民事责任。即便动物为博主自有，其公开发布血腥虐杀画面的行为，违反《民法典》第八条“民



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背公序良俗”及第一百七十九条“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包括停止侵害、

消除影响、赔礼道歉”等规定，因侵害社会公共利益需承担相应民事责任。

我们抵制虐杀动物类暴力流量，本质是抵制暴力文化对社会生态的系统性破坏，这种危害远超事

件本身：

暴力博主深谙“负面刺激引流”之道，一边迎合部分群体的畸形喜好，一边以“你看难受我偏

发”的姿态挑衅善良公众，故意制造对立情绪，恶意针对养宠群体与善良公众。此类内容的传

播，会不断消解社会对生命的敬畏感，让“以强凌弱”从“道德禁忌”沦为“习以为常”，会逐渐

消解公众对生命的敬畏之心，进而滋生社会戾气，引发更多以强凌弱的行为。对动物暴力的纵

容，终将蔓延为对他人的暴力。

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显示，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达1.96亿，互联网普及率97.3%，超

五成未成年人表示身边存在网络暴力。未成年人正处于价值观形成期，对血腥暴力内容缺乏辨

别力与抵抗力，长期接触此类视频会导致其暴力脱敏，甚至模仿施暴行为。北京某医院临床数

据显示，近年因网络暴力诱发心理疾病的青少年同比增长30%，暴力流量已成为未成年人成

长环境的“隐形毒药”。

“温良”是中华民族刻入基因的文化品格，“尊重生命、帮扶弱小”是千年传承的价值共识。暴

力博主以“利益至上”为导向，将生命尊严异化为流量工具，严重冲击了社会公序良俗。当弱

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通过网络传播被美化、合理化，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将不断下沉，与和谐文

明的社会建设目标背道而驰。

暴力流量的屡禁不止，既源于部分博主的道德失范与法律意识淡薄，更暴露了网络平台的监管缺

位。你的每一次举报，都在亲手斩断暴力传播链！

相关部门对游戏画面的血腥暴力元素有着严格规定，为何网络短视频平台的同类内容却能肆意

传播？根据《网络安全法》第十二条“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应当履行社会责任，遵守法律、

行政法规，尊重社会公德”及《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》，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履行主体

责任，建立完善信息审核、监测预警、识别处置等机制，对涉网络暴力信息立即采取删除、屏

蔽、关闭账号等措施。平台不能以“技术难度大”为借口推卸责任，而应通过人工智能与人工

审核相结合的方式，细化暴力信息识别标准，加大对暴力流量账号的巡查与处置力度，从源头

阻断传播。

清朗网络环境的构建，离不开每一位公众的参与。针对此类虐杀动物的暴力流量，公众应坚决

做到“不观看、不点赞、不传播”，并第一时间向相关部门举报：通过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

信息举报中心（https://www.12377.cn/）、公安机关或平台举报渠道反馈，为执法部门提供

线索。每一次举报，都是对生命的守护，也是对暴力文化的抵制。

1 滋生戾气：公众情感的麻木与异化

2 侵害未成年人：成长环境的隐形威胁

3 冲击价值观：公序良俗的底线挑战

1 平台必须承担主体责任

2 公众应主动参与监督举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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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是道德的底线，而非上限。文明社会的进阶，需要公民以更高的道德标准自我约束。对生

命的尊重，从来不是“圣母心”的矫情，而是人类区别于野蛮的核心标志。一个能对弱小动物

保持善意的人，必然懂得敬畏同类；一个视生命痛苦为娱乐的人，终将沦为暴力的奴隶。每个

个体都应拒绝成为暴力流量的“帮凶”，用理性与良知构筑起守护生命尊严的道德防线。

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，生命尊严不容肆意践踏！你的每一次举报，都在亲手斩断暴力传播链！

倘若虐杀动物的视频在算法推荐下肆意传播，我们失去的不仅是对动物的怜悯，更是对人类自身

的尊重！

抵制虐杀动物的暴力流量，举报相关违法违规行为，推动平台压实监管责任，让尊重

生命成为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的共同遵循。这不仅是为了那些无辜的动物，更是为了

我们自己，为了我们的孩子，为了一个更加和谐、文明、有温度的社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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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助力流浪动物守护计划👆

 “月捐人计划”希望得到你的支持！  

3 以更高道德标准约束自身
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KLskdERalilBmHWjhHs4eA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KLskdERalilBmHWjhHs4e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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